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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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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第4章 

“在公共租住屋邨提供無障礙設施” 

提問及要求資料 

 

第 4 部分：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為與屋邨有關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 

 

12) 審計署署長第八十一號報告書(“審計報告”)第 4.3 段提到，審計署的審查發

現，路政署就 3 個加建升降機項目收到相關人士或機構回覆表示不同意後，

平均需要 17.5 個月才向有關區議會匯報該 3 個項目的情況。根據審計報告表

六的資料，路政署在 2021 年 5 月已取得項目 A 和項目 B 的最後回覆。請問

路政署： 

 

(a) 為何要等到 2022 年底所有項目的同意及/或反對情況比較明朗時，才於

2023 年 1 月向有關區議會匯報項目 A 和項目 B 的最後回覆；及 

(b) 既然項目 A 和項目 B 的最後回覆是不同意，為何路政署不盡早向有關區

議會匯報和就替代項目展開新一輪諮詢。 

 

(a) 在「人人暢道通行」計劃的「特別計劃」下，路政署會為位於或連接三類

屋邨 （即「租者置其屋計劃」、「可租可買計劃」屋邨和已拆售非住宅物

業的公共租住屋邨）公用地方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路政署需要先就

加建升降機設施的建議徵得有關業主委員會、公契管理人（獲相關業主

委員會授權）及負責管理和維修該等行人通道的人士或機構同意，並授

權予路政署在其業權／屋邨／管理範圍內加建升降機，及表明及後在升

降機設施的管理和維修工程進行期間願意與政府合作，相關行人通道才

能符合條件加入「特別計劃」。 

 

截至 2021 年 5 月，區議會提名的 35 個項目中，路政署只收到當中 18 個

項目相關人士或機構的回覆（包括審計報告中的項目 A 和 B），其餘 17

個項目仍未收到回覆。直至 2022 年年底，路政署才收到大部分回覆，大

致確認推展項目的總數。考慮到可動用的資源，政府認為應該先確定各

區需要作替代的項目數量，然後向區議會提供整體情況作考慮，並諮詢

區議會以選出替代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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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項目 A 和 B 於 2021 年 5 月確認未獲得相關人士或機構同意，因此需要

交回區議會選擇替代項目。正如上文所述，政府認為應該先確定各區所

有需要作替代的項目數量，然後向區議會提供整體情況作考慮，並諮詢

區議會以選出替代項目。此外，考慮到可動用的資源，路政署會把項目

分批以不同合約推展。由於該 2 個項目需要作替代，根據當時的規劃時

間表，它們已被安排在 2024 年連同其他餘下項目在同一批次下開展有關

工程。因此，即使區議會能提早選出替代項目，亦不會影響有關項目的

動工時間。 

 

今後，路政署會根據審計報告提出的建議更適時地向區議會匯報未能取

得相關人士或機構同意的加建升降機項目，以供他們考慮和提出替代項

目建議。  

 

13) 審計報告第 4.10 段提到，路政署與兩名顧問簽訂合約，分別在 4 區為 10 條

行人通道加建 14 部升降機(總金額約 970 萬元)，以及在另外 9 區為 21 條行

人通道加建 33 部升降機(總金額約 1,720 萬元)。在兩份合約中，後者的工程

規模與金額大約是前者的兩倍。審計報告第 4.11 段提到，為了提升合約管理

的整體成效，路政署與兩名顧問同意調整彼此之間合約所訂的服務，把為 5

條行人通道在建造階段所提供的服務(與設計相關的事宜除外)，由一份合約

轉移至另一份合約。請問路政署： 

 

(a) 既然考慮到合約管理的整體成效，為何最初的兩份合約在規模和金額上

相差一倍； 

(b) 如果在草擬合約階段已考慮到合約管理的整體成效的話，兩份顧問合約

的更改是否可以避免；及 

(c) 有沒有就草擬合約方面作出檢討，採取適當措施以減少日後出現在展開

工程後再商議更改的類似情況；如有，請提供詳情；如沒有，原因為何。 

 

(a) 路政署沒有規定「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的顧問合約必須包含的工程項

目數目。在把項目分批以不同合約推展時，路政署會考慮多個因素，包

括各項目的地理位置、是否具備推展至建造工程的條件及施工的複雜程

度等。另外，路政署亦會考慮顧問合約的規模能否容讓市場上更多不同

規模的顧問公司參與投標。根據『工程及有關顧問公司遴選委員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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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道路和相關結構』的顧問公司共分 3 個組別。組別 1 的顧問公司

只可競投不高於 5 百萬的顧問合約；組別 2 的顧問公司則只可競投高於

5 百萬及至 1 千萬的顧問合約；而組別 3 的顧問公司只可競投高於 1 千

萬的顧問合約。因此，路政署將市區的 10 個項目（14 部升降機）及新界

區的 21 個項目（33 部升降機）分別納入兩份顧問合約，可讓分別屬於組

別 2 及 3 的顧問公司均有機會參與競投。 

 

(b) 顧問合約一般會涵蓋勘查、設計和工程的監督建造等工作，而合約下為

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的工程項目的推展進度一般會受勘查研究結果、設

計難度及公眾諮詢結果等因素影響。因此，在草擬及簽訂顧問合約時，

路政署並未能完全確定每條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的施工優次。為能更早

開展建造工程，當路政署得悉部分項目的設計成熟，並具備推展至建造

工程的條件時，便會考慮分批為這些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的建造工程進

行招標，盡快為市民提供升降機服務。 

 

就上述新界區項目顧問合約，在進行勘查及設計階段中，顧問公司確立

其中 5 個項目較預期早具備條件推展至建造階段，但其他項目還需要相

當時間才能推展至建造階段。同時，路政署得悉上述市區項目顧問合約

的顧問公司正為一批加建升降機建造工程項目籌備招標。為加快該 5 個

項目的施工進度，路政署提出將該些升降機工程的監督建造職責轉移到

此市區項目顧問合約。此安排能令該 5 條行人通道加建升降機的建造階

段由原計劃 2023 年 9 月提早至 2023 年 2 月展開，一方面能提升合約管

理的整體成效，亦能讓市民盡早享用升降機設施。 

 

(c) 路政署已就草擬顧問合約方面作出檢討，並會在日後的合約中加入相關

條文，清楚訂明在上述類似情況下相關顧問合約費用更改的規則，例如

會在顧問合約內清楚列明需要扣減或增加的服務費用的計算方法，從而

減少日後出現在工程展開後再商議更改合約的類似情況，並縮短更改合

約所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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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審計報告第 4.13 段提到，路政署與兩名顧問商議兩份顧問合約的更改事宜歷

時大約 17 個月。請問路政署有沒有採取適當措施， 在日後面對類似情況時

加快商議流程， 以便就合約的更改盡早取得批准。 

 

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間，路政署一直與兩間相關顧問公司商

議，以期敲定市區項目顧問合約的額外費用金額和新界區項目顧問合約的費

用下調金額。在 2023 年 10 月初，路政署與兩間顧問公司完成商議，及後路

政署人員隨即於同月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就兩份顧問合約

的更改取得批准。  

 

考慮到以上的情況，如上文所述，路政署會於日後的合約中加入相關條文，

清楚訂明在類似情況下相關顧問合約費用更改的規則，例如會在顧問合約內

清楚列明需要扣減或增加的服務費用的計算方法，以縮短與顧問公司商議相

關費用的時間。 

 

 

15) 審計報告第 4.20(a)段提到，升降機 A 和升降機 B 的工程都發現地下公用設

施竣工記錄與工地現場的地下公用設施實際情況不一致。請問路政署有沒有

採取適當措施，以改善地下公用設施竣工記錄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如有，請

提供詳情；如沒有，原因為何。 

 

路政署在推展「人人暢道通行」計劃下的工程項目時，會在勘查研究階段收

集相關地下公用設施管線的記錄，從而找出加建升降機的合適位置。為縮短

在建造階段處理地下公用設施所需的時間，路政署已採取措施，包括利用前

期工程合約進行土地勘測，以盡早了解工地現場地下公用設施的實際情況，

更準確識別地下公用設施的位置，以及確定日後遷移這些設施的方案。同時，

路政署亦透過試行「承建商早期參與」工程合約模式，讓承建商可在工程更

早階段開始積極參與制訂解決地下公用設施問題的方案。 

 

另外，地政總署正與相關政府部門和主要公用設施機構協作，逐步建立三維

數碼地下管線數據庫及地下公用設施信息系統，以便利建造業更有效規劃及

進行地下工程，期望減少道路挖掘工程因地下公用設施的阻礙而引致延誤。 

 



-  285 -  

16) 審計報告第 4.22(a)段提到，路政署顧問曾因 3 部升降機的建造工程進度緩慢

和地盤閒置問題，向有關工程承建商發出 41 封警告信。審計報告第 4.22(b)段

提到，路政署向有關工程承建商發出的 8 份季度報告中，有關工程承建商在

“依循施工計劃”方面的表現全部被評為“ 差” 或“ 非常差” 。審計報

告第 4.22(c)(iii)段提到， 路政署向有關工程承建商發出“表現欠佳報告”。

請問路政署有沒有對該工程承建商採取懲處行動；如有，請提供詳情；如沒

有，原因為何。 

 

除了發出警告信及向有關承建商發出“表現欠佳報告”，路政署已根據《承

建商管理手冊》訂明的機制，要求承建商暫停投標道路及渠務公共工程合約，

承建商亦因應路政署的要求由 2023 年 8 月 25 日起自願暫停相關公共工程合

約的投標資格。此外，由於承建商未能於合約訂明的工期內完成工程，路政

署會嚴格按照合約向承建商追索因部分工程延遲所引致的延期損害賠償。 

 

17) 審計報告第 4.23(a)段提到，路政署非常關注上述 3 部升降機的建造工程出現

延誤的情況，並已採取進一步措施推動承建商盡快完成餘下工程。有關措施

包括每星期召開會議，讓承建商的高級職員、顧問與路政署討論工程進度並

迅速解決在工地遇到的問題。請路政署解釋： 

(a) 有關工程承建商在工地遇到的問題；及 

(b) 餘下工程的最新進展。 

 

(a) 承建商在該 3 部升降機工地遇到的問題主要包括： 

 於擬建升降機地基的位置發現被沒有紀錄的地下公用設施管道 1佔

據而須要作出遷移； 

 擬建升降機位置旁的斜坡頂部土質不屬岩石層而需加建擋土牆；及  

 承建商因流動資金不足而影響物料採購和未能聘用足夠分判商等。 

 

 

 

 

                                                 
1 雖然路政署已利用前期工程合約進行土地勘測，但在進行挖掘時，承建商在有關位置的較淺層地方發現

其他地下公用設施，因此未能作進一步挖掘以發現該批在地底較深處且沒有記錄的地下公用設施管道。

此外，在有關工程合約生效時，路政署尚未就「人人暢道通行」計劃試行「承建商早期參與」工程合約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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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承建商已於 2023 年第 4 季完成多兩部升降機並開放予公眾使用，當中一

部升降機屬審計報告提及的 3 部升降機的其中 1 部。至於合約內餘下升

降機工程，路政署會繼續敦促承建商盡快調配資源及完成餘下工程。本

署會嚴格按照合約向相關的承建商追索因部分工程延遲所引致的延期損

害賠償。如情況進一步惡化，本署不排除更換承建商。 

 

 

 

 

 

完 


